附件1

2013年度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申报限额分配表

	市和归口管理部门
	推荐数
	备 注

	杭州
	70
	

	温州
	41
	

	嘉兴
	43
	

	湖州
	32
	

	绍兴
	47
	

	金华
	31
	

	台州
	31
	

	舟山
	26
	

	衢州
	16
	

	丽水
	16
	

	浙江大学
	15
	仅限于重大与高发疾病专项

	卫生厅（归口）
	15
	除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外，其他单位（含市县）申报重大与高发疾病专项项目，均归口省卫生厅审核申报。


